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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2025年8月8日（星期五）13：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北环路313号公司综合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来春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552人，代表股份4,020,672,661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 7,252,016,127股的 55.4421％。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15人，代表股份2,751,333,8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9389％；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并
进行有效表决的中小股东共 3,537 人，代表股份 1,269,338,83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503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753,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反对 2,570,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9％；弃权 348,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215,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35％；反对 2,570,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4％；弃权34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

案》
（1）审议通过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89,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8％；反对 2,556,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6％；弃权 426,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51,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86％；反对 2,556,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3％；弃权4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2）审议通过发行及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85,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7％；反对 2,56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7％；弃权 424,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47,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83％；反对 2,562,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8％；弃权4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3）审议通过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83,3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7％；反对 2,562,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7％；弃权 427,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45,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81％；反对 2,562,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8％；弃权42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4）审议通过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66,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2％；反对 2,57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1％；弃权 431,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2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68％；反对 2,57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8％；弃权43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5）审议通过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53,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 2,592,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427,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15,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58％；反对 2,592,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弃权4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6）审议通过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20,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1％；反对 2,620,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2％；弃权 431,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083,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33％；反对 2,620,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3％；弃权43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7）审议通过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67,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3％；反对 2,55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6％；弃权 446,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2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69％；反对 2,558,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5％；弃权44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8）审议通过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55,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反对 2,562,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7％；弃权 454,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18,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60％；反对 2,562,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8％；弃权4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9）审议通过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18,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0％；反对 2,58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4％；弃权 466,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080,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31％；反对 2,587,9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7％；弃权4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52,8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 2,58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4％；弃权 431,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15,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57％；反对 2,588,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8％；弃权4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72,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4％；反对 2,58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4％；弃权 412,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34,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72％；反对 2,58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7％；弃权4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H股

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656,9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反对 2,584,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3％；弃权 431,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19,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661％；反对 2,584,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5％；弃权4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510,1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3％；反对 2,578,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1％；弃权 583,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972,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547％；反对 2,578,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0％；弃权58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3％。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499,2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1％；反对 2,727,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弃权 446,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961,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538％；反对 2,727,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5％；弃权44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4,841,8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0％；反对2,71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弃权3,120,
42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3,304,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477％；反对 2,71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03％；弃权3,120,42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1％。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943,648,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843％；反对 33,361,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97％；弃权 43,
662,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12,110,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0251％；反对 33,361,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9％；弃权43,662,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749,2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3％；反对 2,47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6％；弃权 447,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211,5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32％；反对 2,476,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1％；弃权44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2）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716,1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5％；反对 2,474,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5％；弃权 482,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78,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07％；反对 2,474,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9％；弃权4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3）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716,3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5％；反对 2,460,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2％；弃权 496,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178,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07％；反对 2,460,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9％；弃权4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529,1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8％；反对 2,631,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5％；弃权 512,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99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562％；反对 2,631,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1％；弃权5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2）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514,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681,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7％；弃权 476,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977,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550％；反对 2,681,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0％；弃权47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360,1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6％；反对 2,877,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6％；弃权 435,
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5,822,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430％；反对 2,877,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32％；弃权43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同意 4,017,575,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0％；反对 2,66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3％；弃权 432,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86,038,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598％；反对 2,664,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7％；弃权43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2）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2,516,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229％；反对207,719,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63％；弃权436,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0,979,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8531％；反对 207,719,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131％；弃权4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9％。

（3）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1,800,8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51％；反对208,423,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38％；弃权448,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0,263,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7975％；反对 208,423,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677％；弃权4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4）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1,796,0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49％；反对208,404,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33％；弃权471,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0,25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7972％；反对 208,404,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662％；弃权4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

（5）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2,793,2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297％；反对207,433,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92％；弃权446,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1,255,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8745％；反对 207,433,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909％；弃权44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6）审议通过《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12,784,6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295％；反对207,442,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94％；弃权445,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81,247,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8738％；反对 207,442,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916％；弃权4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童琳雯、郭绮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475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25-115

债券代码：128136 债券简称：立讯转债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科净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宁

010-88591716
北京市顺义区东盈路 19 号

kjydshbgs@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邓丹凤

010-88591716
北京市顺义区东盈路 19 号

kjydshbgs@163.com

30137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9,370,783.22
12,830,049.35
6,443,675.18

25,756,942.50
0.19
0.19

1.65%
本报告期末

1,451,104,433.18
785,917,267.70

上年同期

120,167,785.83
-34,257,690.57
-34,462,932.49

-116,734,956.58
-0.5
-0.5

-3.83%
上年度末

1,505,609,324.27
773,087,218.3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4.30%
137.45%
118.70%
122.06%
138.00%
138.00%

5.4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3.62%
1.6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 东 名
称

葛敬

葛琳曦

9,236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持 股 比
例

23.99%
7.9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6,448,597
5,47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6,448,597
5,470,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张茹敏

高 投 名
力 成 长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平
易 缙 元
创 业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
伙）

黄丽华

胡连福

李崇新

贾士政

BAR ⁃CLAYSBANK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外 法
人

6.79%

6.64%

4.67%

2.92%

2.12%

1.17%

1.09%

0.89%

葛敬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茹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琳曦与葛敬、张茹敏系
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无

4,657,388

4,556,452

3,200,000

2,000,000

1,451,000

800,000

750,000

610,921

4,657,388

4,556,452

3,200,000

2,000,000

1,451,000

800,000

750,000

610,92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公司股东戴岳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北京新兴东方航空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戴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822,4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5.19%，

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林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469,98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00%，触及1%及5%的整数倍；

3、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

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

林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戴岳先生于2023年4月26日至2025年8月7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14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68%。

本次权益变动前，戴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964,58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87%，戴岳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林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612,085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22.68%。本次权益变动后，戴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822,487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5.19%，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林女士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23,469,9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00%，触及1%及5%的整数倍。现将本次权

益变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612,085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22.68%。本次权益变动后，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3,469,
9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00%。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戴岳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4年8月30日至2024年9月30日

2025年2月26日至2025年4月3日

2025年8月4日

2025年8月5日至2025年8月7日

减持均价（元/
股）

25.27
37.06
33.45
38.48

减持数量
（股）

1,166,800
852,000

1,073,500
49,8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

0.99
0.73
0.91
0.04

合 计 3,142,100 2.68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戴岳

郝萌乔

王苹

戴小林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0,964,587
3,200,000
1,223,749
1,223,749

26,612,085

持股比例
（%）

17.87
2.73
1.04
1.04

22.68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7,822,487
3,200,000
1,223,749
1,223,749

23,469,985

持股比例
（%）

15.19
2.73
1.04
1.04

20.00
注1：以上减持股份来源均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注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
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戴岳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5-033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6日、8月7日、8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当前公司静态市盈率、市净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
平。截至 2025年 8月 8日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 29.32元，根据中证指数网(www.csindex.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行业为“E建筑业”门类下的“E48土木工程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
率为7.60倍，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77.51倍，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所属行
业“E建筑业”门类下的“E48土木工程建筑业”最新市净率为0.61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3.99
倍。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6日、8月7日、8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生产经营风险2025年4月30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

告》，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51.67万元，同比下降46.8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509.36万元，同比下降49.22%，以上数据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当前公司静态市盈率、市净率明显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8月8日

收盘，公司收盘价格为 29.32元，根据中证指数网(www.csindex.com.cn)发布的数据，公司所属
行业为“E建筑业”门类下的“E48土木工程建筑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7.60倍，公司最新静态
市盈率为77.51倍，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公司所属行业“E建筑业”门类下的“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最新市净率为0.61倍，公司最新市净率为3.99倍。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短期
涨幅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
资。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9日

证券代码：605598 证券简称：上海港湾 公告编号：2025-031

上海港湾基础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安宁股份”）拟以分期支

付现金650,768.80万元的方式，参与攀枝花市经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会理县鸿鑫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鑫工贸”）、攀枝花

市立宇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宇矿业”）的实质合并重整，并最终取得经质矿产100%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经质矿产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通过经质矿产持有

鸿鑫工贸、立宇矿业100%股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2、2025年 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暨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刊登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3、2025年 7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22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4、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披露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的“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章节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因素作出了

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5〕第1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组织交易相关方以及中介机构进行答复，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分期支付现金650,768.80万元的方式，参与经质矿产及其关联企业鸿鑫工贸、

立宇矿业的实质合并重整，并最终取得经质矿产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经质矿产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通过经质矿产持有鸿鑫工贸、立宇矿业100%股权。本次

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 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暨签署〈重整投资意向协议〉的议案》。交易相关方于2025年2月19日签订了《重整投

资意向协议》。

2025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5月12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2025年6月11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2025年 7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等议案。交易相关方于2025年7月21日签订

了《攀枝花市经质矿产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投资协议》。

2025年 7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5〕第1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组织交易相关方以及中介机构进行答复，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中。

三、风险提示

公司于 2025年 7月 22日披露的《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的“重大风险提示”和“第十一节 风险因素”章节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因素作出了

详细说明。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的风险提示内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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